
文化传媒学院

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培青工程实施方案》关于

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建设一支职业素养好、业务能

力强、教学水平高，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队伍，提升学院

教学质量与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施目标

帮助青年教师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和理念，具备良好师德师

风，掌握先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基本技能与学科专业

水平，全面助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整体水

平。

二、培养对象

近 2年新入职的青年教师。

三、实施方案

培青工程实施周期为三年，共分为培养期、进阶期、提升

期三个阶段，师德师风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

（一）培养期——站上讲台

按照学校为新入职青年教师设置一学期培养期的计划，培

养期内要求新进教师每周完成“4+4+4”的学习任务。即新教

师入职后，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项目或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完成

4学时/周的理论学习；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不少于 4学时/周的



教学实践；完成 4学时/周的听课、磨课等观摩或实操任务。培

养期结束后，经考核合格，报送学校人事处正式聘为专任教师。

培训项目如下：

1.新教师入职培训

所有新入职教师均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新教师入职培训。

培训分按校、院两级分别进行。

2.岗前培训

所有新教师入职后均需参加岗前培训并获取职业资格证

书，未获取资格证书的教师，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延长培养

期或调岗处理。

3.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班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班由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举办，共 22

学时，其中分模块集中授课 12个学时，包括教学基本功模块、

课程思政模块、教学方法与设计模块、信息化教学模块；个性

化指导 6学时（包括磨课）；教学展示及观摩 4学时。参培教

师需要完成所有课程学习，并获得相应课时的培训证书。

4.“一帮一”帮扶计划

（1）新进教师入职到学院报到后 2周内，教研室应为其

选派导师。导师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作风正派，治学严谨，

教学经验丰富。每位导师指导 1名青年教师，指导期一般为 1

年。



（2）由导师根据实际情况及课程教学工作的整体要求，

认真制定培养工作计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青年教师培养工作

任务，每指导 1人按 16课时核算导师工作量。

（3）导师与被指导青年教师根据《湖南应用技术学院青

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湖应院发〔2021〕18

号）要求开展帮扶工作。

（二）进阶期——站稳讲台

教师经培养期考核合格后，第二学期进入进阶期阶段。

1.继续实施“一帮一”帮扶计划，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校

教学工作任务。

2.完成校院两级组织的培训专班或教师培训平台，每年至

少完成 60学时的培训课时；参加教学研讨、听课或教学观摩

等活动每周不少于 1次。

（三）提升期——站好讲台

新教师来校第二年至第三年为提升期。通过培养，实现学

科专业水平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双师素质提升、信息化

素养提升等五个维度的提升。

1.教学工作坊

学校举办课程思政、数智化教学、教学方法与设计、创新

教学等不同主题的工作坊，要求来校一年以上的青年教师至少

选择一个主题参加。

2.学历提升与培训进修



鼓励青年教师进行学历提升与培训进修，根据《湖南应用

技术学院教师学历提升与培训管理办法（试行）》精神，对符

合条件的老师提供学历提升与培训进修支持。

3.教学、科研团队

每位青年教师至少参加一个教学或科研团队，通过参与团

队建设，带动青年教师能力提升、专业发展。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院长任组长，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副组长，教

研室主任为成员的文化传媒学院培青工程工作领导小组，以教

研室为单位开展“青培”具体工作。

（二）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落实工作

青年教师是学校事业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事关学校、学

院未来发展，各教研室一定要高度重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

养，认真组织实施，把学校、学院“培青工程”中的各项工作

任务逐级逐层安排落实到位，并结合教研室自身学科专业特点，

创造性地开展本教研室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工作，做到“讲

求实效、不走过场”，切实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作为学

校、学院未来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学

校、学院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加强过程检查，做好项目考核，形成长效机制



各教研室按照本计划认真开展新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学院

将对计划实施的情况开展不定期的督查检查，教研室要及时、

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广先进经验，将好的做法与

经验及时整理汇总，形成我院青年教师培养成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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